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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大对在校品学兼优、家庭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，促进和规范接受社会捐赠工作，充分发挥社会捐赠在学生资助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接受社会捐赠的原则：
（一）符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；
（二）捐赠自愿；
（三）尊重捐赠者意愿与符合学校、学生利益相统一；
（四）严格规范管理。
第二章  捐  赠
第三条  捐赠方式
捐赠方式可分为货币捐赠或实物捐赠；指定用途捐赠或非指定用途捐赠；冠名捐赠或非冠名捐赠等。具体捐赠方式根据捐赠者的意愿，由学校与捐赠者协商确定。
第四条  捐赠项目
捐赠项目设立奖学金、助学金或按照捐赠者意愿设立的其他项目。
第五条  接受捐赠
（一）各项社会团体或个人捐赠项目，均以九江职业技术学院的名义接受捐赠或签署捐赠协议。
（二）捐受双方要根据捐赠者的捐赠意向和学校对捐赠财物的使用需求，充分交流沟通，形成捐赠项目意向或协议。
第三章  管  理
第六条  社会捐赠资金统一进入九江职业技术学院财务账户。各项捐赠资金按项目独立设帐，专款专用。
第七条  学校成立“奖助学基金”工作委员会，由分管校领导任主任，学生工作处、财务处负责人、二级学院、系（部）党总支书记为成员组成，对接受社会捐赠工作进行综合协调，并负责对奖助学基金进行统一管理和审批。下设奖助学基金办公室，挂靠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负责对奖助学基金的计划使用报批、组织评审和发放工作。
第八条  奖助学基金办公室于每年十月份根据相关情况提出使用计划，报学校奖助学基金工作委员会审批后组织实施，十二月份将奖助学款项发放给受助学生，并将资助情况和受助学生个人情况通报给捐赠单位或个人。
第九条  奖助学基金的资助标准一般为每人每年1000—3000元，也可根据捐赠者的意愿确定资助标准。
第十条  受助学生条件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品德优良，诚实守信，在校期间从未出现过违纪行为。
（二）获得助学基金的学生应具备：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；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简朴，并出具生源地政府部门开出的家庭贫困证明。
（三）获得奖学基金的学生应具备：学习成绩优良，综合素质排名位于班级前30%。
第十一条  评审办法
（一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评审工作原则。严格工作制度，规范工作程序，每年十一月初，由符合申报条件的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实行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评审办法。
（二）经班级民主评议，二级学院、系（部）认定、奖助学基金办公室审核后，上报学校奖助学基金工作委员会批准，并面向全校学生不少于三个工作日的公示。  
第四章  鸣  谢
第十条  学校对捐赠单位或个人颁发捐赠证书或致感谢信。
第十一条  学校在校园网、校报等媒体上刊登捐赠者的姓名及捐赠金额，对大额捐赠，做专题宣传。
第十二条  对冠名捐赠项目，按照捐赠人和学校的约定，履行冠名手续。
第五章  附  则
第十三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由学校和捐赠者协商处理。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学校奖助学基金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五条  本办法从2011年1月1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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